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件
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包住建公〔2023〕11号

关于印发《包头市城镇供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区住建局、发改委，稀土高新区建设环保局、经济发展局，各供热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城镇供热价格管理，规范供热秩序，维护供用热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包头市人民政府2023年第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包头市城镇供热收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4月13日
包头市城镇供热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供热收费管理，维护供用热双方的合法权益，规范供热秩序，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包头市供热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包头市范围内从事供热经营活动的供热单位的供热收费和热用户缴费行为。
第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和市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包头市城镇供热收费管理办法；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供热收费的监管等工作。

第二章 供热收费管理

第四条 供热单位应当执行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有关供热收费的规定，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价格标准收取热费，并开具税务部门认可的收费专用票据。
第五条 热源单位与供热单位、供热单位与热用户之间应当分别签订供用热合同。供用热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供热面积、供热时间、供热质量、收费标准、交费时间、结算方式、供热设施维护责任、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热用户未签订供用热书面合同，供热单位已经向热用户供热一个以上供热期的，视为热用户与供热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合同。
第六条 热费交纳主体应为房屋所有权人。
第七条 热费应按照房屋产权性质对应的价格标准计算。供热价格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居民供热价格和非居民供热价格分别核定。居民住宅、居民自用车库、社区公益用房、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工作用房、社会福利机构用房、实际未用于经营活动的公寓等执行居民供热价格。居民住宅用于经营活动的，执行非居民供热价格。
第八条 未实行供热计量收费的，热费应当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计收。
建筑房屋（居民、非居民）供热价格以层高3米为基本标准计收，建筑超高部分在供热价格基本标准基础上按以下系数折算：
[bookmark: _GoBack]层高在3--3.5米(含3.5米)的，折算系数为1.15;层高在3.5--4米(含4米)的，折算系数为1.3;层高在4--4.5米（含4.5米）折算系数为1.4；层高在4.5--5米(含5米)的，折算系数为1.5;层高在5--5.5米(含5.5米)的，折算系数为 1.75;层高在5.5—6米（含6米），折算系数为2.0;层高在6米以上，折算系数为3.0。
居民或非居民房屋特殊房型和部位计费面积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存在事实用热但未纳入供热收费面积的热用户的房屋，供用热双方对供热面积进行确认，并计收热费。房屋的建筑层高超过2.2米（含2.2米）的，按100%面积计收热费；建筑层高1.2米（含1.2米）至2.2米的，按50%面积计收热费，建筑层高低于1.2米的不计入收费面积。
第九条 供热计费方式按照供热计量计算的，实行两部制，即供热收费价格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构成，基本热价标准按照建筑面积的供热计费方式收取，计量热价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条 鼓励按照建筑面积计收热费的热用户在供热期开始前一次性交清热费，鼓励供热单位对供热期开始前一次性交清热费的热用户给予适当优惠。热用户逾期未交纳热费的，应当按照供用热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应当超过所欠热费总额。供热单位应当通过开通银行代收、网络支付等方式为热用户交纳热费提供便利。热用户一次性交纳热费确有困难的，可以与供热单位约定，在本采暖期内分期交纳。
第十一条 热用户需要停止用热的，应当在9月30日（含）前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停止用热的热用户，应当向供热单位交纳按建筑面积计收热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基本热费。
第十二条 供热单位对逾期未交纳热费采取停供措施的热用户，按照实际供热天数收取供热期间热费，停热期间按停热天数收取基本热费。
新建房屋未交付的，热费由建设单位承担；已交付的，热费由房屋买受人承担。新建房屋接入供热管网时间晚于供热起始期的，按照实际供热天数交纳热费。
第十三条 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和特困供养人员实行热费政府补贴。补贴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新建房屋交付使用后，开发建设单位应配合供热单位与房屋所有人或其授权人签订供用热合同。
第十五条 房屋产权变动时，房屋交易双方应当到所属供热单位确认清理存在的欠费，并办理供热产权人供热基本信息变更手续和重新签订供用热合同。
第十六条 我市城市供热期为当年的10月15日至次年的4月15日。用户与供热单位就供热期限有特殊约定的从其约定。供热期内，除不可抗力外，未经供热监管部门批准，供热单位不得擅自停止供热。对于按期缴纳热费而未按期供热的用户，应按未供热天数退还用户热费，或在次年热费收缴中予以抵扣。
第十七条 在供热期内因供热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供热，确需连续停热八小时以上的，供热单位应当及时通知热用户，并立即组织抢修，及时恢复供热，同时报所在地供热行政主管部门。由于供热单位原因造成连续停热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供热单位应当自停热之日起按日退还热用户热费。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供热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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